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技术改造项目

设备招标代理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投资[2003]119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

列市计委(发展改革委、经贸委)，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计委：

原国家经贸委曾先后发布《关于

加强国债专项资金技术改造项目招标

监管工作的通知》(国经贸投资

[1999]1162 号)、《技术改造项目设备

招标代理机构资格审定暂行办法》(国

经贸投资(1999) 1198 号)、《关于加强

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机构管理

工作的通知》(国经贸投资[2000]647

号)等文件，对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

代理机构的资格认定工作进行了规定。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精神，该项工作

已划转我委管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

如下：

` 一、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关于技术改造投资衔接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办厅[2003]738 号)

的规定，技术改造项目 有关招投标代

理机构资格认定(含企业自行招标确

认)工作由我委 (投资司)负责。

二、我委将根据机构改革和投资

体制改革的精神，按照《行政许可法》

的要求，针对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活

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以有效规范政

府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的行为为目

的，尽快研究制定“中央政府投资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办法”。在该办法

出台前，不再受理新的资格申请和资

格升级申请，原国家经贸委发放的技

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代理机构证书

(包括甲级、乙级和乙级预备)继续有

效。

三、为了加强对招标代理机构的

监督管理，按照《招标投标法》的有

关要求，凡取得资格的招标代理机构，

在进行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工作时，

应在每次招标工作结束后15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投资司报送项

目招标情况报告，包括《招标项目情

况报告表》(见附件)和以下相关资料：

(一)招标公告复印件(注明发布时间

和发布媒介名称)；



(二)招标文件(包括评标管理办法)；

(三)评标专家名单(包括专家工作单

位、职称)；

(四)评标报告；

(五)中标通知书。

我委将对项目招标情况报告进行

核查，对于在招标过程中存在问题以

及不按时上报材料的，将视情节轻重

给予警告、严重警告、降级乃至取消

资格等处分。上报的项目招标材料由

我委直属事业单位中国机电设备招标

中心接收归档（地址：北京市海淀区

恩济庄 46 号 F 区；联系人：梁婷婷、

孙 效 强 ； 联 系 电 话 ：

010-88127016/88127015

2003 年 11 月 7 日



附件：

招标项目情况报告表

序

号
主 要 内 容

1. 项目单位

名 称

项目总投

资

2. 招标项目

名 称

可研报告

批准文号

3. 招标设备

清 单

4. 委托金额 万美元 万元人民币

5. 招标编号 招标机构

6. 招标方式 国际公开

7. 公告发布

时 间

公

告

媒

介

开

标

时

间

8. 投标厂家

（数量）

发中标通

知书时间

9. 中标金额 万元人民 万美元
其

他

10. 招标项目

负 责 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注：邀请招标须另附说明理由

招标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